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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并明确提出以质量和价值为标准，改革完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机制的相关要求。专利质量是实现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基础，提升专利质量是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我国从专利分析角度提出专利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和标准较多，未建立起完善的专利质量文本评价指标体系。因此，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博遵律师事务所、北京中知君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高文律师事务所、北京律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阿特利康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北京金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北京博雅睿泉专利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化育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建忠、马佑平、牛艺文、潘聪、阚梓瑄、孙宝海、赵志强、李宏涛、张皓、郭少晶、回旋、白华胜、黄艳丽、高永懿、李建、李屹林、王腾。
[bookmark: _Toc478647583]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专利申请文本撰写规范》可以确保专利申请文件撰写的专业性和准确性，从而提升专利申请的整体质量。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专利权的获得率和稳定性，对于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来说，这是提升服务水平、增强竞争力的关键。
其次，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规范知识产权服务市场，促进公平竞争。统一的专利申请文本质量标准有助于形成规范的市场环境，避免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而导致的市场混乱，保障了企业和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此外，高标准的专利申请文件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信任，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这对于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478647584]三、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478647585]（一）前期研究阶段
近年来，知识产权服务业的竞争愈发激烈，服务费用成了企业选择服务机构的首选评估条件；越来越低的服务费用导致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大幅下降；对行业内的服务水平尤其是专利申请文件的质量进行统一规范，将有助于该行业的稳定发展。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根据上述情况，制定本规范
（二）标准立项
2021年8月12日，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了线上会议，会议审查通过了《专利申请文本撰写规范》团体标准立项。
（三）标准草案的形成
标准立项后，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组建了工作组，开展标准草案的撰写工作，由于之前课题研究基础较好，2024年10月，经过内部讨论后的标准草案形成。
（四）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形成
2024年11月，该标准进行了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公众意见。
（五）标准送审稿的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进行对外发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经过30天的意见征求期，2024年12月19日完成公示。根据社会公众意见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并于12月20日完成专家评审。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制定的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有三个基本原则，分别为标准的适用性，标准的先进性和标准的统一性。
1.标准的适用性。标准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尽量保证更多的企业和服务机构能用较少的时间看懂标准、理解标准并方便的使用标准。
2.标准的先进性。标准条款的内容符合我国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趋势，积极响应国家已经制定出台的法规、政策和标准，与国家正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的法规、政策和标准的制定或者修订方向保持一致。
3.标准的统一性。标准内容条款做最大限度的统一，把类似或者相关的内容进行统一。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
1.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团体标准 第1部分 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04.1-2016）；
《专利审查指南》。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没有冲突的地方。
[bookmark: _Toc478647586]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
明确了本标准的标准化内容：专利申请文本的名称、摘要、摘要附图、权利要求等部分的要求。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对一些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实施例等。
（四）专利申请文本通用性要求
本文件对专利申请文本通用性提出要求，包括不应是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申请的专利文本、主题应属于专利法规定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不应为法律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文本等。
（五）发明和实用新型
本文件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文本的摘要、摘要附图、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等要素的撰写提出了相关规范要求。
（六）外观设计
本文件对外观设计专利文本的产品名称、简要说明、外观设计附图等要素的撰写提出了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478647587]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bookmark: _Toc478647588]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bookmark: _Toc478647589]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供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bookmark: _Toc478647590]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提供专利申请文本撰写规范，因此建议本标准在贯彻过程中应由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依据标准进行相应指导，以便于各单位贯彻执行。
[bookmark: _Toc478647591]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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